
數位時代的弱勢傳播權— 
原住民公民新聞WATTA個案研究

洪貞玲

摘要

網路媒介興起、公民記者的出現，挑戰傳統新聞機構獨攬言論霸

權的地位，也使得弱勢族群有發聲倡議的機會。本研究以台灣第一個

原住民公民新聞平台WATTA為研究對象，分析這個獨特的族群新聞平

台是如何營運的？它提供了什麼資訊？是否有效促成原住民的參與、

發聲？立基於傳播權、族群媒體以及公民新聞三個理論概念，本研究

透過內容分析、深度訪談等方法進行個案研究，回答三個研究問題：

原住民電視台如何經營WATTA平台？WATTA平台的公民記者參與情

形為何？WATTA平台的公民新聞有何特色？ 研究發現如下；（一）原

民台運用公廣集團資源建立新聞平台，鼓勵並培訓原住民數位技能

及報導新聞，建構一個具族群特色的專職-業餘協作新聞模式(pro-am 

Journalism)。（二）WATTA平台公民記者多數為原住民，彰顯原住民自

主發聲的權利，然而這些公民記者的族群及地區代表性並不均等，參

與程度亦有很大落差。（三）WATTA公民新聞內容多元、報導形式多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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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也彰顯原住民關心社區公共事務的正向價值。然而，漢語與族語

交互使用的形式，顯示漢語霸權的影響，以及族群媒體在語言復振的

困境與因應策略。

關鍵詞：公民新聞、原住民、專職-業餘協作新聞模式、傳播權、語言

霸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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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n July 1, 2000, Taiwan Indigenous TV initiated a citizen journalism 

platform known as “WEB ACCESS TO TRIBAL ACTIONS” (WATTA). This 

platform was designed for island-wide indigenous people to transmit and 

publicize their information and news stories. WATTA is worthy of our attention 

as it helps indigenous people to raise their voices and enhances their 

communication rights. Therefore, this project takes WATTA as a case study to 

examine the implications of citizen journalism for ethnic minorities' 

communication rights and the problem of the digital divide. This project 

proposes the following three core questions: What measures does Taiwan 

Indigenous TV take to manage the WATTA platform? How do indigenous 

citizen reporters participate in this platform? What are the features and patterns 

of news reports on WATTA? This project employs both content analysis and 

face-to-face interviews to answer these questions. Through these methods,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practice of indigenous communication rights in our modern 

information society and uncovers the affective strategies of participation. 

Hence, this research provides insights and suggestions for promoting citiz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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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網路科技進展快速，Web2.0即時、互動的特性提升了公民參與、

發聲的機會，公民媒體因之蓬勃發展。國際間有韓國OhmyNews造成

的公民新聞旋風，包括全球之聲Global Voices、美國Pro Publica、英國

BBC 的Citizen Action Network等公民參與提供、製作新聞內容的新聞

平台，在台灣則有公共電視PeoPo、苦勞網、環境資訊中心、莫拉克獨

立新聞網等，開拓出與主流媒體不同的公民新聞盛況（胡元輝，2010）。

然而，在眾多公民新聞平台中，缺乏標榜少數族群的公民媒體，

顯示公民媒體的發展也複製少數族群的數位落差。1 原住民在社會經濟

上的弱勢，使其缺乏近用數位媒體的資源及能力，因此使用網路的情

形往往落後於其他優勢族群。以台灣為例，在歷年的數位落差調查結

果中，原住民地區以及個人的近用網路數據，長期居各大族群之末。2

由於原住民近用網路機會的弱勢，難以享有數位時代平等的傳播

權利，以族群特性為主的公民媒體也因此缺乏發展的沃土。在此脈絡

下，由台灣原住民族電視台所創設的WATTA新聞平台 (Web Access To 

Tribal Actions)，儼然是荒漠中的綠芽，引發研究者的關注。WATTA成

立於2010年7月1日，由原民台在原住民鄉鎮與部落（含都市原住民）

推廣、並協助部落居民透過網路平台，發佈新聞。依據WATTA平台揭

示，該計畫

鼓勵「部落公民近用媒體」的價值，落實「部落發聲」、呈現「在地

觀點」。透過部落公民對環境、議題的參與和監督，運用影、音、

圖、文，從被動的資訊接受者，變成主動的提供者積極發聲。讓

台灣原住民族公民社會呈現更多元的對話平台，進而發揮影響力

(http://www.wattanews.org/about.htm)

計畫宗旨強調近用媒體、多元對話，揭櫫原住民傳播權，善哉斯

言！以原住民為主體的新聞平台，實為提升原住民數位能力、弱勢者

自主發聲之具體做法；內容直指新聞、資訊的生產與傳布，又是族群

媒體在發展公民新聞上的一大突破。然而，這個創新的族群新聞平

台，如何真正落實原住民的數位傳播權？它的營運經驗能帶給我們什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25期（2013）

140

麼啟示？

因此，本研究針對原住民公民新聞WATTA進行個案研究，試從營

運層面、參與者層面及內容層面，探討族群媒體在數位時代的實踐、

原民公民新聞的特色以及原住民參與的現況。

文獻回顧

本研究關切弱勢的原住民族群如何在資訊社會中發聲、傳遞資

訊， 此原住民公民新聞平台之個案研究， 涉及理論包括傳播權

(communication rights)、族群媒體 (ethnic media)以及公民新聞 (citizen 

journalism)，以下簡要回顧。

原住民的傳播權

傳播權，係認可傳播是一種基本人權。此權利概念可溯及二次戰

後，聯合國1948年12月10日通過的《世界人權宣言》。宣言第19條指

出：「人人具有意見表達的自由權。此一權利包含擁有意見不受干預，

以及透過各種媒介尋找、接收和發送消息和觀念的自由，不受疆界限

制」。人權宣言所揭示的表達自由，不只是消極的知的權利（接收），而

是積極的傳播權（發送）（洪貞玲，2006；馮建三，2002, 2003）。

近年來，因應網路新科技的興起與普及，國際間開始討論如何將

傳播權的理念延伸至資訊社會的發展。例如2001年，國際間公民行動

社群成立傳播權平台，開展出推動資訊社會傳播權運動 (Communication 

Rights in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CRIS)，訴求包括：語言和文化的權

力、支持公共媒體、限制商業媒體力量、近用媒體和公共參與，以及

媒體管理機構的改革等等 (Thomas，2006)。CRIS並積極參與聯合國及

國 際 電 信 聯 盟 所 舉 辦 的 世 界 資 訊 社 會 高 峰 會 (World Summit of 

Information Society)，影響國際社會將傳播權納為主要討論議題。CRIS 

(2003, November 10)提出的《傳播權宣言》(Statement on Communication 

Rights)，開宗明義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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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播在全球社會的政治、經濟及文化等層面扮演核心角色，藉由

資訊傳播科技來落實傳播權能夠提供政治互動、社經發展及文化

永續的嶄新機會，欲達上述目的，普及近用所有傳播資訊工具以

及近用世界上多樣的媒介為其手段。

傳播權的論述，強調近用及參與，不只是自由接收資訊，也應能

自由地產製、傳遞資訊。然而，現實世界中，強勢者擁有近用媒介的

機會，一般人的權利受限，更遑論弱勢的原住民族，因此更需要透過

國家政策或其他作為，維護弱勢者的權利。經過原住民長期的爭取，

聯合國於2007年公佈《原住民族權利宣言》，申明原住民族與所有其他

人民在尊嚴和權利上平等，也讓原住民的傳播權有了更堅實的依據。

原住民傳播權的確保，與其文化語言、歷史傳承密切相關。

例如，宣言第十四條指出：「原住民族有權振興、使用、發展和向

後代傳授他們的歷史、語言、口述傳統、哲學、書寫方式和著作，有

權為社區、地點和人物取用和保留原住民名稱。」第十六條指出：「原

住民族有權以任何教育和宣傳形式使其文化、傳統、歷史和願望的尊

嚴和多樣性得到適當的反映。」

第十七條更直指傳播權：「原住民族有權以自己的語言建立自己的

傳播媒介。他們也有權平等接觸一切形式的非原住民傳播媒介。國家

應採取有效措施，確保國有傳播媒介適當反映原住民文化多樣性。」從

上述內容看來，資訊權及傳播權是申張原住民權利的重要手段，其內

涵包括平等接收及自由傳遞資訊的權利。

台灣在1997年第4次修憲，於憲法增修條文反映出對於原住民語

言文化的尊重。3 並依據憲法授權，進一步制定原住民族基本法、原住

民族教育法等法律。《原住民族基本法》第12條指出：「政府應保障原住

民族傳播及媒體近用權，……規畫辦理原住民族專屬及使用族語之傳

播媒介與機構」，因此促成了2005年台灣第一個原住民族電視台成立，

也有專責補助原住民文化傳播事業的基金會。

從上述國際公約到台灣法律的進展，可見原住民傳播權已經得到

普遍確認。在實踐層面，落實原住民傳播權不只是消極接收資訊，更

要能夠產製、傳遞資訊。易言之，原住民擁有媒體、自主發聲，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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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播權的積極意義。本研究的WATTA原住民公民新聞平台，是不是落

實原住民經營、原住民參與，他們如何參與，是檢驗族群傳播權的第

一步；而原住民自主發聲，其內涵、意義與價值何在，有待族群媒體

的相關論述補足。以下進一步討論。

族群媒體

族群媒體，最基本的定義是以社會中居少數的閱聽眾為對象的媒

體（施正鋒，2004），原住民媒體即為其中之一。然而，這只符合族群

傳播權的消極要求，更積極的條件是由少數族群擁有、決定如何呈現

其族群事務給大眾。族群媒體的積極條件之所以重要，是因為主流媒

體傾向對弱勢族群錯誤報導，形成刻板印象，造成弱勢族群長期被誤

解、邊緣化，也會喪失族群集體自信。反之，弱勢族群若能掌握媒體

的製作或使用，就能決定如何將其族群真實呈現給大眾，確立其主體

位置，同時導正社會認知 (Riggins, 1992)。

強調族群自主發聲之外，族群媒體的內容，也在於關切族群議

題、正確傳達族群真實。學者主張族群媒體有防禦、動員、強化認

同、傳承文化、促進對話等功能 (Viswanath & Arora, 2000；Browne, 

2002)。要達到這些目的，族群媒體必需要能關心其族群事務，提供族

群主體性的觀點，而非追逐或複製主流媒體的報導趨勢和角度。

整體而言，族群媒體應發揮對內連結、對外溝通的功能（施正鋒，

2006）。一方面，少數族群取得媒體近用權，報導他們自己的新聞議

題，藉由報導社區活動，強化族群內的連結 (Riggins, 1992)。另一方

面，族群媒體對外能夠成為促進族群間對話的平台，將少數族群所關

心的議題傳遞給主流社會 (Browne, 2002)。

族群媒體所扮演的功能也會牽動其語言使用策略。日本學者白水

(1996)研究該國的移民族群媒體的語言使用，區別族群媒體的社會功能

有集團內的功能 (intra-group functions)以及集團間的功能 (inter-group 

functions)（轉引自邱琡雯，1996)。當媒體扮演集團內的功能，使用特

定族群的母語做為傳播的語言，並促使該族群成員適應日本生活。媒

體扮演集團間的功能，則以日語或族群間共通語言為傳播語言，促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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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族群和日本社會之間的瞭解和聯繫。

然而，族群媒體的語言使用，除了自主意識的選擇以外，也不免

受到的強勢語言霸權的影響。Suarez (2002)研究美國西班牙裔族群的語

言抵抗策略時指出，受到英文強勢語言的影響，弱數語言面臨流失的

困境，弱勢族群有意識或無意識地接受強勢語言，而失去母語的傳

承。然而，弔詭的是，弱勢者有意識地復振弱勢語言的同時，也必須

善用強勢語言，因而能夠與主流社會溝通、協商，爭取權利，達成有

效的抵抗。

語言使用確實也是台灣原住民媒體發展的一個重要議題。早期公

共電視成立《原住民新聞雜誌》，以原住民自己組成的採訪團隊，自己

撰寫的企劃案，為原住民自身族群爭取認同發聲的節目，在節目呈現

上，確立原住民為訴說主體（陳右果，2004），不同於主流媒體對原住

民的他者再現與扭曲報導（王嵩音，1998）。但是，族群媒體在語言使

用上卻不盡令人滿意。王嵩音（2001年2月）指出原住民新聞雜誌仍報

導人口比例佔多數的族群，語言使用國語，為讓最多觀眾接受，卻忽

略提升母語程度的需求。

2004年，台灣原住民族電視台正式成立，原住民傳播權再向前邁進

一步。原民台的任務揭示，強調原住民發聲、母語及文化復振的目標。

媒體是公民社會最快速的溝通橋樑，掌握媒體發聲權，掌握議題

詮釋權，是弱勢族群追求平等與公義不可或缺的現實條件。在政

治、經濟、社會等各方面均處於最弱勢的台灣原住民族，更需要

在健全的環境下逐步壯大自己的電視媒體，來扭轉資訊弱勢、詮

釋權旁落、母語及文化流失的困境。（取自原民台網站http://web.

pts.org.tw/titv/about.htm#）

在上述目標的導引下，原民台新聞表現，更能提升族群主體性。

研究顯示，原民台報導原住民新聞的比例高達67.6%，同時報導重視在

地聲音，關心原住民全體性事務，也有效扭轉原住民形象。然而，原

民台新聞仍以漢語報導為主，只有少數時段以原住民族語播報（劉嘉

順，2009）。研究結果似乎顯示，原民台的語言使用，試圖在族群內部

認同、母語傳承以及族群之間溝通、聯繫等目標之間，取得折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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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前述討論，可以得知建立族群媒體是落實族群傳播權的重要

方式。符合積極意義的原住民媒體，在經營產製面上，應該由原住民

參與、決定；在內容面上，應該關心族群事務、呈現族群真實、肩負

文化語言傳承使命等。媒體對族群關係的貢獻，應能對內強化認同、

對外溝通交流，也因此語言的使用成為關鍵。那麼，WATTA原住民新

聞平台是否符合族群媒體應有的產製面與內容面的要求呢？也就是

說，原住民是否參與、如何參與WATTA的新聞產製？新聞內容是否關

心族群事務？語言使用策略與其所欲發揮的功能之間如何連結？這些

提問，都將引導本研究之研究問題與設計。

而且，過往族群媒體之討論主要見於報紙、廣播、電視等傳播通

路，在資訊社會中，網路提供族群媒體新的發展空間，本研究個案

WATTA即是一個運用網路科技架設的公民新聞平台。那麼，公民新聞

的特質如何有效地融入族群媒體發展，落實原住民在數位時代的傳播

權利，以下進一步討論。

公民新聞

公民新聞或稱為公民媒體 (citizen media)，其定義紛雜。早期有人

稱之為另類媒體 (alternative media)、地下媒體 (underground media)、基

進媒體 (radical media)、社區媒體 (community media)，在部落格興起的

二十一世紀，還有人稱呼它社會媒體（social media ，另譯全民媒體）、

我群媒體 (we media)、草根媒體 (Grassroots Media)等等。陳順孝 (2007)

認為，不同的名詞凸顯公民媒體的不同特徵，但共同強調其核心精

神：對抗大眾媒體、發出多元聲音、促進民主政治和社會公義。很多

學者都強調，公民新聞興起的背景，除了科技因素外，更因為主流媒

體失職，無法服務民主 (Allan, 2006；Gant, 2007；胡元輝，2010)。

誠如韓國Ohmynews創辦人吳連鎬的定義：「每個公民都是記者。

記者就是擁有新聞訊息、試圖要去告知他人的人」。因此，新聞學面臨

重新定義的關頭：什麼是新聞？誰有資格稱為記者？Gant (2007: 175-

204)強調，我們正處於所有人都是記者的世界 (A world in which we are 

all journalists)，他探討公民新聞對傳統新聞與新聞特權的影響，指出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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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保障言論自由是每個人享有的權利，公民新聞只是「將這種權利拿回

來」。

回到傳播權的論述，公民新聞正適切回應「人人可以自由產製、傳

遞資訊」的積極權利。一方面，公民把傳播權利拿回手上，可避免權勢

者的宰制；另一方面，公民新聞彌補主流媒體不足，發出多元聲音，

有易於健全民主，也與族群媒體興起的動機契合。

不過，由於公民意指不受專業訓練、非以新聞產製為專職之大

眾，社會對公民新聞的品質仍有辯論。何國華（2007年7月）的研究顯

示，傳統媒體的記者對於公民新聞抱持很大疑慮，認為公民新聞不夠

精確、專業。陳順孝 (2007)也指出公民媒體未臻成熟之處，例如：在

信度上，公民媒體先出版後篩選，因此難免良莠不齊，公信力受質

疑。在文體上，傳統媒體由職業記者採訪報導，以第三人稱報導來建

構客觀形象，公民媒體由公眾書寫自身見聞，通常採取第一人稱敘

事。在資訊來源方面：台灣部落格內容，絕大多數是在分享個人經驗

和見聞、或引述大眾媒體報導再加評述，很少自行發掘公共議題、進

行第一手的報導和評論，關鍵就在於公共資訊難以取得。

也有論者反駁，公民新聞的表現，有時比專業記者更專業，也因

為不受政商力量影響，反而更正確、公正，更具有公共性。即使傳統

專業新聞的呈現與可信度高於總體公民記者的表現，仍不能因此排除

非專業者的努力和權利 (Gant, 2007)。美國Pro-Publica公民新聞近年屢

次揭發重大弊案、獲得普利茲獎，韓國Ohmynews獲民眾支持，甚至能

影響該國總統大選；台灣的災難新聞平台《莫拉克獨立新聞網》獲得原

住民新聞大獎、Peopo在重大環境議題上影響輿論及政策，都是著例。

同時，公民新聞發展出多種經營模式與面貌，努力補足主流媒體

的缺憾，也試圖矯正遭致批評的專業上的弱點。胡元輝（2010）認為，

從Ohmynews、Pro Publica等成功例子，不難看出專業記者和公民記者

朝向一種「有機式協作」產製新聞 (pro-am journalism)，使得公民新聞能

發揮它在公民社會中更大功能。所謂「有機式協作」協作新聞／報導，

意指「專業工作者與業餘參與者在同一媒體合作呈現新聞的作業形

式」，兩者的合作程度有多種可能：從最單純的各有獨立呈現的區位，

到混合呈現報導成果；從各自獨立進行採訪作業，到攜手協作完成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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聞內容；從專業編輯審核公民記者的稿件，到完全不修改公民寫手的

作品皆被含括在內（胡元輝，2012）。總之，此種協作強調專業者及業

餘者之間的權力分享及對話。

美國的ProPublica網站，係由專職記者與編輯主導，在網站上公布

報導主題及需要協助之處，鼓勵大眾加入調查行列 (Garber, 2009, March 

5)。法國網路媒體Rue89.com，主要內容由專業工作者與讀者協作完

成，讀者的參與方式包括提供導引、激發對話、發表評論，亦開放部

份新聞由讀者自主撰寫 (Chainon, 2007, September 25)。韓國OhmyNews

網站也採專職人員動員公民記者聯合採訪的模式。更可貴的是，

OhmyNews透過審稿、線上教育以及公民新聞學校，培訓公民採寫編

輯技能 (Nguyen, 2011)。

胡元輝（2012）檢驗台灣三個發展協作新聞的網站，也發現專業與

業餘之間的深層互動，彼此進行討論、共同製作新聞。《新頭殼》網站

還採取國外鮮見的開放編輯室操作，讓公民參與新聞決策的討論；《莫

拉克獨立新聞網》則透過遠距協作，專職工作者結合遠地學生與在地志

工，報導莫拉克災區新聞。公共電視的《Peopo》平台，則由專職工作者

負責培訓、公民記者相互監督，提升公民能力與新聞品質。

透過上述討論，得知公民新聞係積極的傳播權利的實踐，雖然公

民產製新聞的品質可能未達專業水準，但是因其不受政商利益影響，

有時反而更具公共性與真實性。而且，公民新聞的協作式發展，正一

步步提升公民新聞的品質與影響力。原住民為數位落差下的弱勢者，

數位能力及近用機會不如一般族群，因此更需要培訓技能，取得在數

位時代發聲的基本條件（洪貞玲，2008年12月 ,2012）。原住民若能透

過網路參與公民新聞，一方面可實踐其近用權利，並提升傳播能力；

一方面可以挑戰主流媒體，呈現族群真實。那麼，原住民公民新聞發

展過程中，原住民公民記者如何參與、如何互動？產製出什麼不同於

主流媒體的新聞？是否具備族群關懷與公共事務面向？原住民電視台

這個傳統媒體如何經營公民新聞，是否發展出專職 /業餘的有機式協

作？都是研究者可以遵循的線索，透過研究設計尋得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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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

研究問題

基於原住民傳播權、族群媒體及公民新聞等重要文獻及論述觀

點，本計畫提出三大研究問題，分別從經營產製面，了解WATTA平台

是否符合pro-am journalism運作特性；從參與的原住民公民記者的角

度，了解他們的特質及參與情形；從新聞內容的角度，了解WATTA平

台是否服膺族群媒體的目標與功能。整體而言，希望透過這些檢驗面

向，分析WATTA是否有效發揮公民新聞特色，實踐原住民傳播權利。

三大問題及其子題條列如後：

I. 從經營產製層面觀察，WATTA平台的專職與業餘參與者如何

協作？

1. 原住民電視台為何經營WATTA平台？有何理念？

2. WATTA平台如何營運？經費來源與人力編制為何？

3. WATTA平台如何招募、培訓原住民公民記者？

4. WATTA平台如何篩選、編輯、呈現公民新聞？

II. 從參與者層面觀察，WATTA平台的公民記者具有何種族群主

體特色？

1. WATTA平台的公民記者是什麼人？有何特性？

2. WATTA平台的公民記者分布在哪些地區？屬於什麼族

群？

3. WATTA平台公民記者的參與程度如何？

III. 從新聞內容層面觀察，WATTA平台新聞具備哪些族群特色？

1. WATTA平台的公民新聞數量、篇幅與發稿頻率為何？

2. WATTA平台的公民新聞包括哪些主題？

3. WATTA平台的公民新聞使用何種語言？使用語言與報導

主題有何關連？語言使用策略為何？

4. WATTA平台的公民新聞是否傾向記者所屬社區的議題？

這些社區議題有何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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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步驟

為了回答WATTA新聞平台經營層面的問題，本研究採用深度訪談

法，訪談時間為2010年10月及11月，地點在原住民電視台。訪談的對

象為原民台與公共電視公民新聞的工作人員，被訪者包括原民台台長

馬紹阿紀、WATTA小組成員張家維、原民台新聞部經理蔡富榮以及公

共電視PeoPo召集人余至理。訪談問題包括﹕公民新聞之經營與傳統新

聞有何不同？在經營理念、組織運作、編輯流程上有何特色？而面對

處於數位資源弱勢的原住民參與者，如何培養其數位與表達能力？

為了回答WATTA平台參與者特質及新聞特色，本研究採用量化的

內容分析。內容分析期間為一年，自2010年7月1日（WATTA平台成

立）至2011年6月30日。為使樣本分布平均，採間隔區間抽樣；同時

為取得足夠樣本，間隔設定不宜過大。因此，每個月固定選取兩週進

行分析，分別是每月1至7日以及15至21日，總計分析168天的新聞。

根據研究目的，內容分析的單位為一則完整的公民新聞。根據研

究問題的方向，本研究建構分析類目包括日期、公民記者、報導立

場、使用人稱、報導主題、使用語言、報導是否為記者所在社區議題

等。類目建構係參考傳統新聞分析項目以及本研究之公民新聞、族群

媒體特質，修正而成。

日期以西元年月日之數字詳實記錄。報導立場使用正面、負面、

中立三種類型。使用人稱則有第一、第二、第三人稱三類。

公民記者的身分，區分為三個面向，首先為每位公民記者編碼，

總共有1至70的數字。另外，本研究亦登錄公民記者的所在地區及所

屬族群。所在地區包括台中、台東、宜蘭、花蓮、南投、屏東、桃

園、高雄、新竹、嘉義、台北及其他十二項。所屬族群包括阿美族、

達悟族、排灣族、卑南族、布農族、泰雅族、太魯閣族、賽夏族、鄒

族、魯凱族、邵、噶瑪蘭族、撒奇萊雅、賽德克族等由政府認可的

十四族，加上原住民組織（兩個族群以上，無法判斷主體族群者）、漢

人，共計16項。

報導主題的分類與傳統新聞研究的分類大異其趣，主要參考公共

電視公民新聞平台PeoPo的類目，並依據原住民新聞特性加以修正，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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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包括自然災害、生態環保、文化古蹟、教育學習、產業經濟、生活

休閒、政治政策、社區人物或組織、社區營造、宗教及其他等11類。

使用語言包括原住民族語、漢語、漢語加族語、漢語加台語及其

他，總共五項。進一步區分語言來源，包括報導者語言、受訪者語言

及報導現場的情境語言。最後，報導是否為公民記者所在社區議題，

則分為是、否以及無法判斷三個項目。

內容分析以SPSS進行，由三位編碼員負責編碼。在類目建構確定

後，進行培訓與討論，並由三名編碼員進行前測編碼，編碼員信度檢

測之平均相互同意度為0.95，符合要求。

最後，本研究根據內容分析結果，訪談原住民公民記者，對其語

言使用策略及族群認同、社區關懷，進行了解。

研究發現

WATTA公民新聞平台之經營

I. 為何經營
原住民電視台係由原住民族教育法保障設置的族群媒體，在2007

年經政府立法擴大公共廣電集團規模之際，將原住民台委由公廣集團

經營，成為公廣集團的一份子，也因此，原民台與公共電視的經營團

隊與工作人員有較多互動，因而興起仿效公共電視公民新聞的模式，

成立WATTA。公共電視公民新聞PeoPo成立於2007年4月，吸引許多

公民參與，也被BBC前國際新聞執行長Philipe Harding (2010, February 

15)譽為「未來公民新聞的模範」。誠如原民台台長紹阿紀所言﹕「我們前

面有PeoPo做很好的 role model，所以就可以一直跟在至理（PeoPo召集

人）的腳步後面」。

原民台為了提升原住民傳播權，仿效公共電視成立公民新聞平台，

在其平台名稱、LOGO、宗旨等皆清楚揭示。「WATTA」是Web Access to 

Tribal Actions的縮寫，在語意上則是取原住民阿美族語「驚嘆」一詞，意

味部落的人都可以自己報新聞，讓人驚嘆！而WATTA的LOGO（見圖一

左上方），意味著只要透過「一枝筆、一雙眼、一台攝錄影機」，每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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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可以報導公民新聞。WATTA成立的目的，係為鼓勵「部落公民近用媒

體」的價值，落實「部落發聲」、呈現「在地觀點」。整體而言，WATTA

明確定位為公民參與的族群媒體，強調近用媒體權、原住民自主發聲、

刺激族群多元對話以及發揮言論影響力為其主要目的。

圖一 原住民公民記者行動小組網頁截圖

II. 如何經營
在新聞平台運作上，WATTA公民新聞平台係由原住民族電視台於

2010年7月1日成立。此計畫的主要贊助來源有三﹕運用原住民台既有

的人力資源、向原住民族委員會申請經費，以及公共電視公民新聞平

台的技術與專業支援。有公共媒體作為專業培訓與政府機關提供運作

經費，使其不受商業力量左右，有助於原住民新聞平台為弱勢族群發

聲的初衷。

在原民會經費挹注下，原民台展開為期半年的WATTA公民新聞計

畫。計畫內容包括架設平台、推廣、培訓以及獎勵。馬紹阿紀事後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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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認為正式向原民會申請經費，不只有利於取得財務資源執行計

畫，也有助於部落參與，「部落的人會覺得這真的是政府單位在推廣的

一個活動，他們會比較積極來參與。」

取得經費後，原住民族電視台內部組成WATTA公民新聞推廣小

組，只有三個專職人員負責。WATTA公民新聞平台之所以能以精簡的

人力、在短時間內快速成立並運作，係運用公共電視「PeoPo公民新聞」

網路平台的基礎。從WATTA部落新聞台網頁中可以看到，原住民公民

記者報導的部落故事，可以立即在WATTA公開供人瀏覽，並接受推

薦。

III. 招募培訓
由於原住民為數位落差下的弱勢者，數位能力及近用機會不如一

般族群，因此原民台內部組成WATTA公民新聞推廣小組，深入全台原

住民鄉鎮與部落，舉辦培訓與推廣課程，協助部落居民培養數位能

力，能運用影、音、圖、文發佈資訊，將新聞報導上傳網站、分享給

其他人（參見圖一）。透過專業新聞人員的培訓，WATTA不只是把公民

記者的報導當作新聞來源而已，而是積極訓練公民具備報導的能力，

已經粗具Pro-am journalism的有機式協作模式。

WATTA計畫在短時間內推廣到原民部落，係運用很多既有資源與

網絡。例如跟原民會推動的永續部落、重點部落的領袖互動。自8月至

10月展開部落巡迴培訓，WATTA團隊進入台灣50個部落協會、學校、

行政單位進行培訓課程，並與台灣原住民族學院促進會合作，在北

區、南區、東區重點部落進行三場的大型宣傳推廣活動。部落培訓課

程以四個小時為主，內容包括PeoPo介面的介紹、如何進入PeoPo平

台，再介紹基礎攝影以及使用movie maker剪接。

但培訓也會面臨部落的實際困境，WATTA推廣人員張家維指出，

「可能一個部落來了六、七個人，但是真正會使用電腦就一個人，雖然

推廣的人很多，但是真正會做的可能就一個兩個。」部落培訓課程累積

的參與人次達到856名，最後有48名原住民加入WATTA公民記者行

列，他們來自十個縣市，涵蓋阿美、達悟、排灣等九個族群。這些公

民記者，或有以個人身分加入，或有以社區組織的名義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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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篩選編輯
WATTA公民新聞以公共電視的PeoPo平台為基礎，因此，新聞的

篩選機制完全以PeoPo模式為準。PeoPo平台高度倚賴公民記者自律以

及同儕之間的監督與檢舉，專業工作團隊並不涉入新聞的篩選和編

輯，符合公民新聞「先出版後篩選」的特性。公民記者自行報導並上傳

新聞，PeoPo工作團隊負責平台架設與維護，並為新聞分類。公民記者

自行為其新聞製作標籤，任何經標籤「原住民」者，即會自動歸到

WATTA平台，成為WATTA原住民公民新聞。

參與PeoPo的公民記者必須遵守「公民記者公民新聞平台使用規範」

以及「公民記者自律公約」。平台使用規範羅列公民記者的權利義務、

投稿方式、投稿內容之限制等，要求稿件須具備公共性、不得違法侵

權、不得進行廣告、採用公共創用授權等。PeoPo平台運作至今，並未

發生不法或錯誤情事，公民記者自律的背後，有一套身分認證制度把

關，要求公民記者必須送交身分證明及正確聯繫方式，等身分認證無

誤後才得以成為PeoPo會員。這個身分認證機制，有效杜絕網路匿名性

帶來的虛假錯誤、惡意攻擊等不負責任行為。

除了在網路平台發佈原住民新聞之外，原民台也善用本身電視平

台，讓原住民公民記者的報導得以在電視上露出，擴大新聞效益。

PeoPo團隊每日會篩選適合的原住民公民新聞，傳給原民台的製作人，

由製作人決定是否播出。此外，原視每週固定播出部落公民新聞，進

一步輔以協助製作的機制。原視新聞部經理蔡富榮說明，「每周一，原

視新聞會播出『WATTA自己放新聞』，是播放原住民自己拍攝的公民新

聞，原住民記者拍攝的公民新聞都有機會能被播出。即使不知該如何

製作新聞，原視新聞在各地都佈有採訪組的人員，遇到爭議性新聞

時，可與駐地人員商量如何呈現影片」。原民台不只先培訓公民報導新

聞，也採取陪伴輔導，在重大議題出現時可以由專業記者與公民記者

合作產製新聞。

簡言之，WATTA平台在公共資源及原民台的支持下，確立其為具

備公共性格的族群媒體。一方面，原民台專職人員負責日常營運，另

一方面，原住民參與者接受培訓、產製新聞，落實原住民自主發聲的



153

數位時代的弱勢傳播權—原住民公民新聞WATTA個案研究 

傳播權利，符合專職與業餘協作的創新模式。與其他協作新聞模式相

較，原住民公民負責產製WATTA所有新聞，享有高度的自主及主動

性；透過身分認證及相互監督，維持平台的新聞品質；更值得強調的

是，WATTA仿效Ohmynews及Peopo平台的做法，由專職經營者規劃

培訓，在提升原住民公民的數位與報導技能上有更積極作為。

WATTA公民記者素描

WATTA公民新聞計畫培訓、網羅了48名原住民公民記者，但是新

聞平台所呈現的原住民新聞，不限於WATTA群組的記者，只要是在公

共電視PeoPo新聞平台出現的報導，經加註「原住民」的標籤，就會直

接彙整到WATTA公民新聞平台。經過統計後，研究期間（2010年7月

至2011年6月）內，曾在WATTA平台上發表新聞的公民記者有70名（包

括個人或是團體），平均每位公民記者生產70則新聞。事實上，公民記

者產出新聞的數量分布極不平均，多數記者屬於「消極型」新聞生產者 /

發佈者，數目佔全部公民記者50%，每人每月平均發佈不到一則新

聞；甚至也有一整年未曾發佈新聞的WATTA群組公民記者，屬於「不

作為型」，佔全體43%。（參見圖二）

平均每月發佈一則新聞以上的「積極型」公民記者只有5名，但共

計發佈389則報導，佔全體新聞總數的79.4%。其中，發佈新聞數量最

多的編號28號公民記者，一人便發佈227則新聞，佔46.3%，若以每月

平均發稿量來看，也高達19則，十分驚人。報導量第二高的公民記者

編號29，總發稿量為86則，佔17.6%。報導量居第三至第五的公民記

者，報導量依序為30 (6.1%)、24 (4.9%)、 22 (4.5%)。

由此可見，公民記者參與程度落差極大，7%的公民記者為WATTA

平台產製了高達八成新聞，甚至一名公民記者就可以獨攬近半的新聞發

佈量。而高度懸殊的參與，也會造成整體公民記者的族群屬性、所屬

區域及發佈新聞之特性，受到少數記者的影響，但公民記者參與落差

的形成原因，是記者本身特質、條件使然、或是WATTA公民新聞平台

計畫推廣之方式所致，非本研究所能涵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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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三種類型公民記者分布圖

註﹕三種類型公民記者分布圖，係指記者人數分布。三種類型記者中，不作為型，係指發佈0則

新聞者；消極型，每月平均發佈不到一則新聞；積極型，每月平均發佈新聞超過一則以上。

公民記者所屬族群，多數為不同族的原住民，少數為漢人。在原

住民族群中，台灣目前有十四族，然而在WATTA平台發佈新聞的原住

民，只有阿美族、達悟族、排灣族、卑南族、布農族、太魯閣族等六

族，另外則是以組織名義加入公民記者陣營、而涵蓋兩個族群以上的

原住民團體。因此，原住民公民記者的族群分布，並不具備所有族群的

代表性。若從發佈新聞數量上來看，原住民族群之間的差異性更大。排

灣族公民記者的報導量一支獨秀，總新聞數高達354則 (72.2%)，其次為

成員含有兩個族群以上的原住民團體，新聞數為63則 (12.9%)，其他族

群原住民記者發佈的新聞數量相對偏低。發佈原住民新聞的亦有漢人，

但報導量不多，總新聞數為37，只佔所有新聞的7.6%。

公民記者身分分析顯示，WATTA平台中提供報導的記者高達九成

以上為原住民，呼應平台創設宗旨，由原住民自主發聲、傳達資訊與

表達意見，確立族群主體性。然而，原住民公民記者的族群分布、報

導量懸殊極大，顯示公民新聞志願性質以及隨機的結果。因此，如何

深入理解這些差異的原因，並有效提升族群的代表性以及公民參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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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是平台經營者必須面對的問題，也是探討弱勢族群傳播權利不可

忽視的議題。

原住民公民新聞內容特色

I. 新聞頻率、主題與形式
研究結果發現，自2010年7月1日（WATTA平台成立）至2011年6

月30日，抽樣範圍內共計有490則新聞出現在WATTA平台上，平均每

月出現41則。然而，平台新聞每月分布數值落差極大，有八個月的新

聞數量低於每月平均值，而2010年8月至11月則是新聞量的高峰期，

分別是67 (13.7%)、94 (19.2%)、111 (22.7%)、73 (14.9%)。（參見圖三）

圖三 每月新聞頻率圖

這個數量的波動，顯見WATTA公民新聞平台不同於傳統新聞媒體

之處，由於新聞產製與發佈皆來自於非專業、專職的公民，因此並沒

有穩定的新聞供給。此外，為何2010下半年新聞量比起2011年上半的

新聞量多？可能有如下解釋﹕首先，WATTA公民新聞計畫的執行期間

為2010年下半年，在這段時期，原民台WATTA小組舉辦部落巡迴培訓

活動，因此帶動原住民公民新聞的一波熱潮，而培訓活動也是平台中

大量報導的新聞議題。其次，對照新聞主題及台灣社會的議題，合理

推論係受到莫拉克風災（發生於2009年8月8日）週年以及2010年9月

19日發生凡那比颱風的影響，兩次颱風的重災區主要都在原住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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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此外，這段期間正逢暑假，部落內舉辦大型活動的機會多，公民

記者也大量報導。

在報導主題上， 十個主題中出現最多的是文化古蹟， 有81則

(16.5%)；其次為政治政策66則 (13.5%)，第三為教育學習61則 (12.4%)。

最少出現的主題，依次為宗教6則 (1.2%)、生態環保22則 (4.5%)、社區

人物與組織29則 (5.9%)。前面提及，台灣每年夏天颱風頻仍，原住民部

落受到天災影響巨大，然而，自然災害這個主題只佔34則 (6.9%)，出現

數量及比例並不高。主要原因並非公民記者不關心風災，而是很多風

災相關報導討論政府政策、部落文化、社區營造、產業發展等等，因

此歸納至其他主題中。（參見圖四）

圖四 報導主題分布圖

上述結果顯示原住民公民新聞的報導主題多元，多為公共事務，

也傾向報導部落社區議題，凸顯WATTA新聞由原住民報導、為原住民

社區發聲的特色。然而，WATTA平台公民記者雖然多數為原住民，對

照新聞報導所使用的語言，卻與公民記者的族群屬性不成比例。也就

是說，多數原住民報導較少使用族語，多數使用官方語言漢語。以下

進一步分析WATTA的語言使用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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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語言使用
我們從所有新聞中篩選出涉及使用語言的影音報導共268則，其中

單純使用原住民族語的報導只有24則 (9.0%)，使用漢語者高達162則

(60.4%)， 混合使用漢語加族語者68則 (25.4%)， 漢語加台語者7則

(2.6%)。（參見圖五）

圖五 報導使用語言分布圖

雖然原住民記者居多，然而多數原住民記者最常使用漢語報導，

或者混合漢語和族語，兩者合計高達85.8%。漢語是台灣的官方語言，

使用漢語有助於各個不同族群理解原住民新聞，但是這個數字也反映

出強勢漢語霸權以及原住民族語流失的困境。

為了進一步得知WATTA新聞的語言使用與報導主題之間的關係，

本研究針對相關變項進行交叉分析。在多項主題中，原住民公民新聞

主要使用漢語報導，例外的是，在文化古蹟及自然災害兩個主題類

型，主要使用漢語加族語；生態環保的主題類型，則為族語加台語（參

見圖六）。公民新聞使用語言的差異，若進一步從新聞內容觀察，可以

發現，出現原住民族語和台語等語言，主要是受到新聞事件中受訪者

或是新聞現場民眾使用語言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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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 報導主題與使用語言之交叉分析

因此，本研究針對語言來源進一步分析，將語言來源分成三類：

受訪者語言、報導者語言與情境語言，情境語言是指非訪談過程中在

影音中所收錄到的語言。語言來源的分析，主要以報導數量居首的文

化古蹟類為範圍，釐清使用語言與語言來源之間的關係。我們發現，

受訪者語言當中，使用漢語者佔64%，次之為族語24%，最少的是漢

族語混雜，有12%。報導者語言當中，使用漢語者佔了76%，次之為

漢族語混雜24%，純族語則是完全沒有。情境語言的使用，族語最

多，佔了63%，次之為漢語，23%，最少的是漢族語混雜，有14%。

在上述三類語言來源中，情境語言使用族語的情形一支獨秀，高

達六成；漢語只有兩成四；然而，報導中受訪者使用語言恰與情境語

言相反，漢語高達六成，族語只有二成多。研究者檢視文化議題報導

內容時，發現多數議題為原住民部落中的祭儀、慶典等活動，也就是

說，在自然的部落生活情境中，原住民以其族語為主要語言，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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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他們成為受訪者，有意識地面對鏡頭介入或訴說時，反而以漢語為

主要語言。漢語優勢在報導者語言中更加明顯，即使WATTA有高達九

成的原住民記者，他們報導新聞時使用的語言，完全沒有純粹使用族

語，多數記者仍舊使用漢語，偶爾夾雜漢語和族語的報導。

為什麼原住民報導者偏好使用漢語？他們如何看待語言與其報導

目的、訴求觀眾之間的關係？本研究透過對於幾位積極公民記者的訪

談，了解其語言策略。

為WATTA新聞平台貢獻最多報導、代號28號的公民記者，喜好記

錄部落的文化活動，因此他的報導中經常出現族語的情境語言，搭配

漢語的報導語言。而他會鼓勵受訪者以族語表達意見，因為這樣可以

趁機傳遞族語，增加部落兒童學習族語的機會。

可能我是族語老師的關係，他們一旦要用生澀的國語，我都說你

乾脆用族語啊，族語對我來說是沒有阻礙的；另外一方面是我想

透過媒體把族語傳遞出去，因為這個族語的學習空間太小了，一

般國小的族語練習，一個禮拜四十分鐘，四十分鐘之後其他時間

都講國語。回部落之後小朋友他們環境都是講國語，看電視啊，

這些做父母親的，為了要跟孩子親近，也是用國語啊。所以變

成原來是一個很好的學習族語的部落空間，幾乎六成都是在講國

語，不標準也講，要拉攏親子關係。（28號公民記者）

28號公民記者警覺到族語流失快速，因此將其掌握的媒體管道視

為族語教育的工具。同時，他也考慮到需要對族語意義進行說明，因

此同時採取漢語的報導策略。如此，這些新聞不只是對內傳承語言的

目的，也有對外訴說原住民文化的功能。以婚禮為例，

「婚禮過程在原住民部落裡有很多細節，很有趣，包括族語，比較

深奧的族語在婚禮這段過程都會出現，我會很刻意地把它翻譯，

因為我是母語老師，所以這個部份我比較不會有阻礙。……會把

原音用羅馬拼音翻譯出來，後面括號用漢語解釋。」

但是，不是每位原住民記者都有能力完整地翻譯族語，提供詮

釋，族語的嫻熟程度尤其有世代差異的存在。有些時候，報導者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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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使用漢語，受限於語言使用習慣之外，也跟原住民族語本身的

複雜性和異質性有關。編號29號的積極型公民記者就坦承，其在報導

或拍攝故事時，很少使用族語，也因為講求實際，以能有效率地完成

採訪與報導為目標，因此他使用語言的標準是「對老人家通常較常使用

族語，年輕一輩用國語」，最後報導時再針對耆老族語的訊息，加上附

記。「我影片上面，可能在內文裡面會附記這影片在講什麼，……我可

能會這個訊息趕快po完，有點惰性，把最重要訊息灌在內容裡面，重

點摘要。」

29號公民記者和另一名以部落社區發展協會名義加入WATTA、編

號36號的公民記者都指出，原住民部落十四族，每個族群的語言都不

相同，即使同一族，也有區域性的差異，結果，「每個族都不一樣啊，

這個地區跟那個地區語調又不一樣啊，用國語比較直接。」

報導還是用漢語，只是有些收音或錄影的時候，老人家用族語，

我就比較沒甚麼機會去翻譯。我只知道這個東西的族語名稱，就

直接這樣紀錄，也比較沒有去（翻譯），比方說有幾個會做翻譯

啦，族語拼音把它拼出來，然後就是在影片上面打出來。有些會

不太用（族語），是因為我們這邊地域上也滿複雜，我們武潭其實

是新興的部落，這邊其實遷村也不過5–60年，很多從其他部落過

來……，在地的族語跟遷移進來部落的族人講的有些有點差異，

會有一些區域性的差異性，所以那就直接錄音這樣。（36號公民記

者）

29號公民記者報導新聞時使用漢語，當他有機會接受媒體採訪

時，也使用漢語。他認為漢語主流語言，用主流語言對外，較利於對

外溝通。

原民台訪問我啊，我用國語，別人問我怎麼不用族語，（因為）國

語讓大家聽懂比較好。剛好大家都看到這則新聞，之前也上過好

幾次，這個媒體的效應是滿大的。（29號公民記者）

相對於台灣原民台新聞報導主要採用漢語，WATTA平台使用族語

的比例有所提升，然而漢語使用率還是最高。漢語霸權仍然存在有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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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原因，包括原住民族語流失，尤其年輕世代不諳族語，可能無意識

或是不得不使用漢語，此點符合Suarez (2002)的論點；另一方面，原

住民族有十四族，語言各異，甚至同一族內部也有不同語系，為了避

免語言歧異、無法溝通，因此採用通用的漢語。原住民族語言的歧異

性因而鞏固了漢語優勢。然而，也有公民記者自覺地鼓勵受訪者或是

自身報導使用族語，以凝聚族群認同和促進語言傳承；對於將族群新

聞視為對外發聲、促進對話功能者，則強調使用漢語，使更多人了

解。這個結果，符合白水 (1996)所指關於族群媒體功能及語言使用的

辯證關係。

III. 社區關懷與立場
公民新聞與傳統新聞在報導方式上有何區別？傳統媒體強調新聞

報導應該客觀中立，而且採取第三人稱的報導角度，但是公民新聞則

沒有如此要求，新聞報導者有時是事件的參與者，而報導帶有獨特觀

點或立場，反而受到鼓勵或是肯定。若從族群媒體的意理來看，對抗

主流偏見、提供族群主體觀點，更勝形式的中立客觀。WATTA公民新

聞使用人稱上，仍以第三人稱居多（共317則，佔64.7%），然而也有三

成報導採取第一人稱角度（共148則，佔30.2%），報導者完全不介入

的，就是只提供影片，沒有任何字幕或旁白者，極為少數（22則，

4.5%）。

報導立場上，有將近一半的報導採取正面立場（237則，48.4%），

超過三分之一報導採取中立立場（172則，35.1%），負面報導較少（81

則，16.5%）。公民新聞的取材多以公民記者所在生活圈、社區鄰里為

報導範圍，時有基於個人觀察或抒發想法之報導，因此，會出現採取

第一人稱的報導角度，絕大多數選擇正面或中立的報導立場，而非負

面或批評的立場。此點對照報導是否取材自公民記者所屬社區的統計

結果，有高達322則（65.7%）報導來自所屬社區，可為佐證。

報導主題與報導立場之間的關連，交叉分析的結果分歧。有半數

主題新聞出現正面報導傾向，包括文化古蹟、教育學習、產業經濟、

生活休閒以及社區人物組織及其他。自然災害及生態環保兩個主題的

報導，則以負面報導居多；政治政策、社區營造及宗教，則為中立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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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居多（參見圖七）。初步觀察自然災害及生態環保兩類新聞，報導內

容多呈現災區受災情形、災民的不滿情緒及抱怨意見，因此成為負面

報導的主要類型。

圖七 報導主題與立場之交叉分析

本研究關切公民新聞是否以公民記者所在社區為報導範圍，前述

統計結果證實所在社區確實為公民記者報導的主要範圍。進一步檢視

報導主題與所在社區的關連，發現只有教育學習、政治政策以及其他

（部落抗爭議題）三類主題，會出現多數不是公民記者所在社區的報

導。也就是說，除了所在社區事務，也有部份公民記者關切更大範圍

的公共事務（參見圖八）。這點現象十分值得肯定，突破了陳順孝 (2007)

所指，公民新聞多屬個人見聞之窠臼，因此，WATTA的實踐經驗，提

升原住民公民新聞的公共性，也發揮族群媒體關注族群事務的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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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八 報導主題與所在地區議題之交叉分析

受訪的公民記者普遍表示，基於對部落的感情，想要把部落的訊

息傳達出去，是他們報導的初衷。而公民新聞、網路傳播，提供了弱

勢者、偏鄉居民可以發聲、傳播資訊的管道。

像我們這樣小村莊，當然希望有一個發聲的管道，當初會去做這

個，我也是申請啊。（36號公民記者）

我當初沒特別想以新聞方式，只是想說把蘭嶼當地的事情，像寫

心情日記拍個照，讓外地的居民也可以看一下。（除了蘭嶼外有寫

其他地方?）我主要發想是想報導描述一下，po在網路上，讓在台

灣外地的居民也可以看一下。（5號公民記者）

28號公民記者意識到主流媒體對地方新聞的漠視，以及傳統傳達

意見管道的缺乏效率，因此，透過公民新聞報導部落消息，不只可以

快速傳遞，而且可以得到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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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落裡面的，對部落的人算是一個很大的新聞，但是按照整體來

講是一個芝麻小事，但我們就是需要把我們這種事情傳遞上去。

因為固然有傳遞的方式，就是一般是陳情，透過村里長啦或是代

表，但是那個很慢啦，也不見得會有下文。現在拜科技之賜，有

了網路傳遞模式，網友都會給你按讚啊，回應啊，雖然不是官方

回應，我們會被鼓勵。（28號公民記者）

對29號公民記者而言，激勵公民記者持續報導的動力，不外乎來

自於對部落的認同與感情。如果缺乏熱情，即使參與公民記者培訓，

也難以延續培訓的成果、持續報導部落議題。

參加這個活動好像是認識人，真正的涵義一定要延續，去繼續報

自己的部落，不論在都會或在部落。那些人我知道是別村別鄉

的，可是別村別鄉也有活動，雖然是都會的也有原住民活動，但

我觀察這一兩年，他們都沒有（報導）。可能是沒辦法去追蹤，那

是個人對土地一部分的愛好，或是說身為部落一份子，持續關心

部落的問題。（29號公民記者）

WATTA新聞展現高度社區關懷，係因原住民議題長期受主流媒體

忽視，而有自主對外發聲的需求。原住民參與者基於部落情感、認同

建構、解決社區問題等理由，報導社區議題，比主流媒體、原住民專

業媒體更具有在地關懷；然而，能夠持續關懷、報導社區事務者仍然

有限，因此如何增加參與誘因，讓更多在地族群議題發聲，也是實踐

原住民傳播權可繼續探討之處。

結論

本研究個案，開啟了數位時代族群傳播的新視野。透過分析

WATTA公民新聞平台獨特的經營方式、公民記者的特質及參與情形、

以及WATTA公民新聞的特色，本研究建構並檢驗落實族群傳播權的重

要面向與策略。

從經營的角度觀察，WATTA新聞平台不同於商業媒體與一般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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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WATTA平台的發展，與公共電視、原住民電視台的資源息息相

關，確立其公共性與弱勢發聲的立場。WATTA不只架設平台，被動地

接收原住民公民上傳新聞而已，更主動地深入部落進行召募與培訓，

克服原住民數位技能不足的問題，造就原住民公民產製部落訊息的一

股熱潮。同時，原住民電視台善用既有媒體資源，透過電視頻道播出

原住民公民新聞，擴大WATTA公民新聞的能見度與影響力，也激發公

民記者的成就感，願意繼續報導。透過專業媒體的資源，培訓原住民

公民報導新聞，WATTA公民新聞的營運已經形成pro-am journalism的

有機式協作，協作的面向包含培訓、產製、監督、報導等。

然而，WATTA發展的最大困境是，原民會的經費補助期間過短，

原民台在半年的補助終止後就無力維持專職人力經營與擴展WATTA公

民新聞計畫。雖然WATTA平台在公共電視的技術支援下，仍然持續更

新原住民相關新聞，但是新聞量已經明顯減少。缺乏WATTA小組持續

培訓、與公民記者互動，並提供獎勵機制的情況下，公民記者的參與

度明顯下降。從以上經驗來看，公共資源的挹注對於發展原住民公民

新聞、協助原住民自主發聲有不可忽視的價值，原住民主管機關以及

原民台應該體認這層重要性，持續支持原住民公民新聞並克服經費困

境。這也是聯合國宣言強調國家角色之不可或缺性。

從公民記者的特質觀察，WATTA平台的參與者多數為原住民，彰

顯原住民發聲的主體性。他們關心原住民事務、提供部落報導，彌補

主流媒體忽視弱勢者意見的不足，正是資訊社會中實踐傳播權的具體

例證。然而，參與的原住民所屬地區及族群代表性，並無法適當反映

既有的族群與地理分布，因此，仍有部份地區或部落的聲音未能透過

WATTA平台讓外界得知。參與的原住民代表性不足，反映族群內部的

高度歧異性。也就是說，族群媒體除了對抗主流的歧視之外，也必須

面對其族群內部數位落差及參與落差，本研究點出這個過往重視的面

向，值得有心者繼續探討。

本研究也發現，公民記者的參與程度有極大差異。本研究透過內

容分析歸類出三種類型的公民記者：數量極少的「積極型」記者為

WATTA平台產製了高達八成新聞，為數一半的「消極型」記者產製兩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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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新聞，也有四成屬於「不作為型」記者，雖然加入WATTA平台，但是

從未產製任何新聞。由於公民記者是業餘人士，與原民台並無契約關

係，完全憑藉自主意願來參與，因此，如何透過其他機制引導、鼓勵

原住民持續參與，也是實踐原住民傳播權的關鍵。

WATTA平台的新聞分析結果也提供豐富資訊，供我們理解原住民

公民新聞的特色與趨勢。WATTA新聞報導主題多元，最常出現的主題

為文化古蹟、政治政策、教育學習等，而且，報導取材主要來自記者

所屬社區，凸顯出原民記者關心鄰里社區的公共事務。這個分析結果

與PeoPo及WATTA平台設立宗旨不謀而合，更可彰顯原住民社群自主

發聲、傳遞訊息、公共參與的正向價值。即使是一般民眾，其對於社

群公共事務的關懷，並不遜於專業記者，而且關懷議題與範圍更具在

地性。

然而，語言使用上的內容分析的結果也提供警訊和反思。雖然參

與WATTA平台的原住民記者居多，多數卻使用漢語報導，或者混合漢

語和族語。這個結果反映出強勢漢語霸權以及原住民族語流失的困

境。然而，原住民記者並非無意識地受到漢語霸權左右，而是考量族

群及地域差異、不同世代語言使用習慣等現狀，在對內傳承語言文

化、對外與主流社群溝通的目的之間，採取折衷策略。

整體而言，本研究論證原住民公民新聞正是積極的族群傳播權利

的實踐，這樣的實踐對於弱勢族群而言更加重要。從族群媒體的論述

得知，弱勢族群長期被扭曲、誤解，更需要自己掌握發聲工具，以建

立族群認同、得到外界正確理解。而WATTA的實踐經驗，一方面透過

專職 /業餘者的協作模式，協助原住民培養數位報導技能，克服數位落

差的侷限；一方面其新聞內容，具備族群公共事務特質，也運用不同

語言策略對內傳承文化、對外增進對話。WATTA的實踐經驗，值得作

為伸張數位時代原住民傳播權的借鏡。

最後，本研究認為，WATTA原住民新聞平台的出現，彰顯了弱勢

者自主發聲、公共參與的價值。然而，這些原住民公民新聞如何說自

己的族群故事，是否有效促進族群之間的對話與理解，是否影響主流

媒體對於原住民的建構，有待透過文本分析探究，或者針對特定議題

進行跨媒體報導的分析。而本研究關心原住民參與新聞產製的現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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餘，也關注參與之後的賦權結果，這部份有待後續研究了解。

註釋

1 「數位落差」意指能近用數位科技與不能近用數位科技的族群之間的鴻溝，

它存在於民族國家內的不同族群、及全球層次上的不同國家及區域之間。

數位落差是社經地位不平等的病徵亦是病因 (Castells, 1996)，會造成不同

族群在取得資訊、 參與社會運作的機會不平等 (Norris, 2001；Trend, 

2001)。

2 台灣主要族群有閩南、客家、外省籍及原住民。行政院研考會每年進行數

位落差調查，2007年曾針對原住民數位落差進行專章討論，指出山地原

住民鄉鎮的家戶電腦擁有率以及連網率，皆落後非原住民鄉鎮約20%。個

人使用電腦及網路的比例，也落後其他族群5–20%之間。2009年的專案

報告，也維持相當的落差。到了2011年最新報告，原住民鄉鎮的近用情

形落後10–20%，個人的近用機會差距縮小至5–10%，但還是居後（行政院

研考會，2007, 2009, 2011）。

3 憲法增修條文第10條第11項：「國家肯定多元文化，並積極維護發展原住

民族語言及文化。」同條第12項復規定：「國家應依民族意願，保障原住

民族之地位及政治參與，並對其教育文化、交通水利、衛生醫療、經濟土

地及社會福利事業予以保障扶助並促其發展，其辦法另以法律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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